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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8.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虚拟户申报

【功能概述】

学校等相关组织在征得税务机关同意后，可作为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虚拟户进

行参保缴费信息关联，并以虚拟户身份向税务机关申报其代征人员的社会保险

费。通过该功能自主进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虚拟户申报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金税三期（标准版）-社保费管理客户端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客户端下载及安装

（1）登录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

在下载中心——涉税软件栏目下载：社保费管理客户端（城乡居民虚拟户）

V1.0.08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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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点击安装包中的文件完成安装。

二、注册登录

（1）打开客户端，选择所属地区，点击“立即进入”。注意：如选错所属地

区将会影响后续操作，需要卸载重装客户端。

（2）首次登录点击“添加”，非首次登录直接点击对应菜单栏后方的“登录”

选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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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首次登录点击“添加”，输入纳税人识别号、申报密码（系统默认初始

密码为纳税人识别号的后六位），点击“确定”。首次登录的单位系统会提示

修改申报密码。设置好新密码，单位注册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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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完成注册后，点击页面中的“登录”选项，输入申报密码即可进入操作

界面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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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申报

（1）点击“城乡居民参保信息更新”——“全量更新”。

（2）点击“外部参保城乡居民导入”，将上一步更新中未带出的参保人员信

息导入客户端。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。

第一种：点击“添加”，录入相关人员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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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种：点击“导入”，选择“模板下载”。填好模板后，导入客户端。

（3）人员信息导入成功后，点击“社保费代收代报（自主）”。本模块申报

信息导入有两种途径。

第一种：点击“添加”——“单个添加”，录入已参保人员的相关信息，点击

“保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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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种：点击“导入”，选择“模板下载”。填好模板后，导入客户端。

勾选所有已导入的待申报人员信息，点击“提交申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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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点击“社保费申报记录”，查看自主申报是否成功。如果申报成功，可

点击“缴费”；如果申报错误，可点击“作废”；如果申报失败，可查看参保

人员申报失败的具体原因，然后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处理。

（5）申报成功后，点击“费款缴纳”。推荐使用三方协议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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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如需查看人员申报缴费明细，点击“城乡居民申报状态查询”。系统支

持导出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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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项】

采用虚拟户方式代收代报城乡居民社保费之前，相关单位应先与税务机关签订

委托代征协议。


